






















第二十九条云南省通信管理局建立云南省电信领域数据安

全违法行为投诉举报机制或渠递，依法接收、 处理投诉举报，鼓

励云南省电信领域数据处理者建立用户投诉处理机制。

第三十条云南省通信管理局鼓励开展数据安全知识宣传普

及、 教育培训， 推动有关部门、 行业组织、 科研机构、 企业和个

人共同参与数据安全保护工作， 提高数据安全风险管理能力， 组

织数据安全演练活动， 鼓励各数据安全企业、 云南省电信领域数

据处理者积极参与。

第五章数据安全检测、认证、 评估管理

第三十一条云南省通信管理局指导、鼓励具备相应资质的机

构，依据相关标准开展本省电信领域数据安全检测、 认证工作。

第三十二条云南省通信管理局负责组织开展本省电信领域

数据安全评估工作。

云南省电信领域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处理者应当自行或委

托第三方评估机构， 每年对其数据处理活动至少开展一次风险评

估， 在组织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时， 应当对其数据查询、 下载、 修

改、 删除等重点操作的日志开展审计分析， 及时发现违规或异常

行为， 并采取相应处置措施。 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发现的问题， 及

时完成整改， 并向云南省通信管理局报送风险评估报告。

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目录备案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的， 云南省

电信领域数据处理者应当在履行备案变更手续后及时启动风险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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